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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（2021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镇街纪检监察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新丰县丰城街道办事处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谭敏

联系电话：2293130

填报日期：2022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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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2021 年财政局下拨镇街纪检监察专项经费 5.28 万元，

有力加强了街道人大办办公室、会议室建设，主要用于开展

镇街纪检监察机构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查办案件方面的各

项支出，包括开展监督检查和办案期间产生的会议、培训、

下队、差旅费、误餐费等费用和办案所需的其他车辆费用等

方面的支出，用于完成镇街党委政府和县纪委监委交办的查

办案件的工作任务和要求，本年度计划完成立案 3 宗以上，

办结率 100%，履行监督、监察职能，督促案发单位落实整改，

确保镇街清风气正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2021 年镇街纪检监察专项经费自评得分 95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1 年财政局下拨镇街纪检监察专项经费 52800 元，截

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共支付 52800 元，支付比例为 100%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计划完成立案 3 宗以上，办结率 100%，履行监督、监

察职能，督促案发单位落实整改，确保镇街清风气正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资金发放及时，发放完成率 100%。为镇街纪检监察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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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查办案件方面的各项支出提供了保

障，包括开展监督检查和办案期间产生的会议、培训、下队、

差旅费、误餐费等费用和办案所需的其他车辆费用等方面的

支出，用于完成镇街党委政府和县纪委监委交办的查办案件

的工作任务和要求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2021 年镇街纪检监察专项经费使用率为 100%，资金使

用进度慢，支付大多集中在 11、12 月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加强资金使用规划，合理统筹资金使用，加快资金使用

进度。


